
《操守守則》第3.4.1段

作為代理或受委託為代理的地產代理

和營業員，應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、

按照地產代理協議執行客戶的指示，並

對交易各方公平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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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例（一）

提供誤導性的按揭資訊

一名持牌人在一宗連租約出售的住宅物業買賣中為買賣雙方行

事。在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前，該持牌人曾向買方表示，他必定可

以向銀行取得七成按揭貸款。

其後，買方向三家銀行查詢，但三家銀行均拒絕提供七成按揭貸

款。最終，買方只能獲得相等於樓價五成的按揭貸款。

該持牌人向買方稱，他必定可獲銀行借出七成按揭。但事實上，

政府曾公布連租約的物業只可獲五成按揭。

評註及提示：

在該個案中，該持牌人在沒有合理基礎下向客戶作出有關按揭

貸款的陳述，未有保障和促進客戶的利益，因而未有遵從《操守

守則》第3.4.1段。

因此，持牌人不應在未經查證下，草率地向客戶提供按揭資訊，

或保證其可成功取得按揭，或就其按揭貸款的條款作出任何保

證。

持牌人如向準買家提供付款方式或按揭計劃等與價格或計算價

格有關的資料，必須確保資料準確，並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及已

盡一切努力核實該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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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由於按揭及各式供款計劃類別繁多，準買家如有任何疑

問，持牌人應提醒他們可直接向提供按揭的銀行或發展商了解

詳情。

事實上，香港金融管理局藉規則和監管，推動銀行體系的穩定和

有效運作，不時就銀行就物業按揭貸款的服務提供有關風險管

理的指引。作為一位專業的持牌人，必須認識和緊貼留意有關的

按揭政策。

一般來說，銀行對不同類型物業有不同考慮，並會採用不同的按

揭成數。業主的置業目的（即自用或作投資之用），亦會影響銀行

的信貸考慮，因而定出不同的貸款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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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例（二）

沒有就非獨立住宅單位進行土地查冊

一名持牌人在一宗住宅物業的租賃中同時代表業主及租客雙

方。該物業並非一個獨立住宅單位（獨立住宅單位是指有獨立煮

食設備及浴室的單位）。

該持牌人沒有就該物業在土地註冊處進行土地查冊。由於沒有

取得該物業的土地查冊，該代理並未發現根據《刑事罪行條例》

發出的通知書及封閉令已登記於土地註冊處之紀錄內。有關租

客最終被迫遷出該物業。

評註及提示：

根據《常規規例》第13(4)條，代表業主行事的地產代理，必須在緊

接租賃協議訂立之前就物業進行土地查冊，並向租客提供土地

查冊結果文本。持牌人須就物業進行土地查冊，以確定有關物業

是否仍受制於任何產權負擔例如法庭命令、按揭等，並向客戶提

供適當的意見。

在該個案中，該持牌人誤以為《常規規例》第13(4)條不適用於非

獨立住宅單位，沒有就該物業在土地註冊處進行土地查冊，因此

未能及早在租客和業主訂立租約前發現法庭已就該物業頒布了

封閉令，禁止任何人進入該物業。該持牌人未有保障和促進客戶

的利益，因而未有遵從《操守守則》第3.4.1段。

如法庭裁定任何人士違反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139、143、144或

145條，罪名成立，法庭有權就有關物業按該條例第153B條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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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閉令。該條例第153B條訂明，受制於封閉令的物業必須封閉六

個月。任何人進入該物業或在該物業內或在無合理辯解或合法

權限的情況下干預用作被封閉物業的任何物品，即屬違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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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例（三）

臨時買賣合約內未有妥善處理建築命令

一名持牌人在一宗住宅單位買賣中為買賣雙方行事。土地查冊

紀錄顯示，該物業曾遭建築事務監督發出兩項有關護土牆的建

築命令。賣方向該持牌人表示他已向業主立案法團支付自己所

須承擔的修補工程費用。在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前，賣方指示該持

牌人在臨時買賣合約內訂明物業以「現狀」方式出售，而該持牌

人亦依言照辦，但卻沒有在臨時買賣合約內提及上述兩項命令。

其後，買賣雙方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，當中涉及的問題包括應

否預留款項，以遵行上述兩項命令（以及如有需要，數額應為多

少）。雙方無法就此達成協議，故買賣告吹，賣方須向買方支付

一筆可觀的賠償。

評註及提示：

在該個案中，該持牌人未有向賣方解釋該兩項命令對物業的影

響，亦未有在臨時買賣合約內加入必須遵守命令的條文，致使賣

方須履行他無法履行的責任 — 即證明該物業的妥善業權，此舉

確實損害了賣方的利益。該持牌人未有建議或促使雙方在買賣

協議內確定或分攤彼此對於撤銷兩項命令方面的法律責任，因

而未有遵從《操守守則》第3.4.1段。

根據就持牌人處理可能附有違建工程及建築命令的物業時須採

取的適當行動而發出的執業通告（編號07–05(CR)），當買賣物業

時，持牌人應採取下列行動以保障客戶利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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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查冊

持牌人應就有關物業進行土地查冊並仔細查閱物業的土地查冊

紀錄，以確定是否有建築事務監督對物業發出的拆卸╱改動令登

記；如有，則須確定有關命令是否已獲遵從。持牌人亦應在物業

資料表格（「表格一」）（適用於香港住宅物業的買賣）第一部分內

註明有關命令的詳情。持牌人應相應將土地查冊結果告知客戶，

無論該客戶是賣方或買方。

表格一的賣方陳述

表格一第二部分的賣方聲明規定，住宅物業的賣方須提供物業

任何結構上的加建或改動的詳情。作為確定物業是否附有違建

工程的第一步，持牌人應盡力督促賣方客戶提供表格一第二部

分規定的資料。

提醒客戶涉及的風險

若持牌人實際知悉某買賣物業附有違建工程或建築命令，持牌

人便應提醒買方客戶有關買賣該物業所涉及的風險。該風險包

括政府行使收回土地權導致物業業權出現問題的風險；政府發

出命令要求業主於指定期限內清除違建工程及當業主未有執行

時，政府代為拆卸╱改動，並出售物業以追討拆卸╱改動費用的

風險；及難以取得任何或足夠銀行按揭貸款來完成交易的風險。

另一方面，持牌人亦應提醒賣方客戶，除非買賣協議另有協定，

由於違建工程或建築命令可導致業權出現問題，買方可取消買

賣並追討違約損失賠償。

基於以上所涉及的風險，持牌人亦應提醒買賣雙方須先諮詢法

律意見，方可繼續有關買賣及簽署臨時買賣合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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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例（四）

安排買方簽署沒有填上樓價的臨時買賣合約

一名持牌人以方便與業主議價為由，請準買家簽署一份已預備

好的臨時買賣合約及簽發訂金支票。該份臨時買賣合約上須填

上物業價錢及付款日期的部分均是漏空的。準買家請該持牌人

於知悉業主還價後立即通知他，因為他需要先了解清楚所有交

易細節，才決定是否買入該物業。

數日後，準買家致電聯絡該持牌人，始得悉業主已簽署該份臨時

買賣合約。由於準買家事前對交易詳情一無所知，該持牌人亦沒

有事先聯絡他及請他確認交易，準買家即時要求取回該份臨時

買賣合約及所發的訂金支票。結果，該宗交易告吹了。

評註及提示：

有些持牌人可能認為安排買方客戶簽署未填上重要條款（例如樓

價、訂金、成交日期等）的臨時買賣合約，是方便他們代表買方

跟賣方進行商議，而買方有時也同意這麼做。但這些並不會被視

為辯解理由。因為作出這樣安排會為買方的利益帶來極大的潛

在風險。

在該個案中，安排買方客戶簽署未填上樓價及付款日期等重要

項目的臨時買賣合約和未有在與賣方達成協議前，確定買方客

戶是否同意臨時買賣合約內的所有條款，該持牌人未有保障客

戶利益，因而違反了《操守守則》第3.4.1段。

根據執業通告（編號03–02(CR)）的規定，從業員宜避免在重要交

易條款（樓價、訂金、成交日、其他附帶條件）尚未談妥時令客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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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漏空的臨約上單方面簽署。臨時買賣合約是具法律約束的文

件，如處理不當，容易引起爭拗甚至投訴，最終影響交易。持牌

人應嚴謹遵守上述通告的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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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例（五）

正式授權的證明

一名持牌人在一宗住宅單位買賣中為買賣雙方行事。賣方是一

對夫婦，買方先獲安排簽署臨時買賣合約。其後，當買方收到臨

時買賣合約時，買方留意到其中一名賣方以自己身分簽署，同時

亦以代表身分代另一名賣方簽署。買方並未能看到或獲得任何

文件證明該賣方獲另一賣方正式授權簽署臨時買賣合約。買方

後來發現賣方之律師並沒有兌現其支付的訂金支票。賣方既沒

有簽署正式買賣合約，亦沒有給予買方任何賠償。他們的理由是

該臨時買賣合約並沒有由所有業主妥當地簽署，因此無效。

評註及提示：

在該個案中，該持牌人解釋在安排簽署臨時買賣合約時，他沒料

到實際上只有其中一位賣方到場簽署合約。可是，該持牌人沒有

要求出席的賣方出示缺席賣方的授權書。該持牌人因沒有確保

缺席賣方已正式授權另一賣方代表他簽署臨時買賣合約而未有

保障其客戶的利益。該持牌人因而沒有遵從《操守守則》第3.4.1

段。

根據就有關缺席的簽約方作出妥當的授權而發出的執業通告（編

號06–02(CR)），在接受代理的委任及╱或進行一項出售或購買的

交易時，當任何人士聲稱是缺席的簽約方的授權代表（「該代表」）

時，該代表必須出示「授權書」。該「授權書」須由缺席的簽約方適

當地簽署並授權該代表進行有關交易及簽署有關文件包括但不

限於地產代理協議。倘若只是要求該代表（無論該人是否共同業

主）簽署一份聲明書，聲稱他已獲得或將會獲得妥當授權，並承

諾他個人負責所有後果，這是不足夠和具高風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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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常規規例》第12(7)(b)條，持牌的地產代理在發放任何訂金

款項給賣方前，必須確保賣方的身分與有關的住宅物業的擁有

人是相同的；假若他們並非同一人，則須確保賣方具有出售該物

業的權限。




